
 

《浙江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方案》
起草说明 

  

一、编制背景和过程 

（一）编制背景。2017 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有关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根据国家有关要求，

启动了浙江省“三线一单”编制工作。2020 年，省政府正式批

复省级“三线一单”，在全国率先经省委、省政府审议后发布

《浙江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浙环发〔2020〕

7 号）。2023 年 3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了《2023 年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方案》（环办环评函〔2023〕81

号），组织各地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

我厅同步启动了全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和中央深改

委第三次会议上均强调，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生态环境源头

预防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

系，以保障生态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推动实现生态

环境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将“完善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体系，为发展„明底线‟„划边框‟”作为美丽中国建设

的重点任务之一。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党中央、国务院

的重要决策部署，是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生态环境精细

化管理的制度要求。 



（二）编制过程。2023 年 4 月，我厅印发《浙江省生态

环境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全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

新工作的通知》（浙环便函〔2023〕137 号），全面启动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工作。同时成立省级技术组，制定全

省动态更新工作方案，指导地方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

动态更新工作。8 月，组织召开全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

动态更新交流会，对各设区市编制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和

经验交流。在全省环评与排放管理工作培训会上，对各级生

态环境审批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和问题解答。10 月，初步完成

省级动态更新方案和 11 个市的市级动态更新方案。11 月，

完善省级动态更新方案，并完成对 11 个市动态更新方案的

技术论证。12 月，省级动态更新方案上报生态环境部并通过

规范性审核。生态环境部对《动态更新说明》共提出 5 条审

核意见，均已采纳修改。2024 年 1 月，省级动态更新方案征

求省级相关部门及各设区市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 66 条，

采纳 61 条、不采纳 5 条（已与相关厅局、设区市沟通协商

达成一致）。2024 年 2 月 28 日，通过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办公

会议审议。 

二、特色亮点 

本轮动态更新后，全省生态保护空间格局进一步优化，

并突出了以下三大亮点： 

一是守牢巩固生态安全底线。在生态红线面积减少

2199.72平方公里的情况下，优先保护单元面积较上轮增加了

4134.03平方公里（陆域增加972.95平方公里，海域增加



3161.08平方公里），其中，陆域优先保护单元面积占比达到

了51.33%，海域优先保护单元面积占比达到了40.28%。 

二是合理拓展发展空间。虽然陆域重点管控单元面积较

上轮有所减少，但产业集聚重点管控单元不论是数量还是面

积均较上轮有所增加，拓展了产业发展空间。根据最新的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调整了工业项目分类表，

将不再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风险不高的工业项目

调整为二类工业，在守住底线的同时，也改善了营商环境。 

三是引入碳排放管控要求。在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中，落

实各类管控单元固碳增汇、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求，助力全

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三、主要内容 

（一）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更新情况 

陆域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共划定陆域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2356 个。包括：优先保护单元 1043 个，面积 53449.79 平方

公里，占全省陆域总面积的 51.33%，面积较上一轮增加

973.29 平方公里，主要原因是根据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

地优化整合方案、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勘界定标方案调整后，

将大面积上一轮属于一般管控单元的区域，调整为了优先保

护单元，且生态保护红线调出区域仍保留为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1128 个，面积 14570.63 平方公里，占全省陆

域总面积的 13.99%，其中产业集聚重点管控单元 616 个，面

积 8118.30 平方公里，占全省陆域总面积的 7.80%，面积较

上一轮增加 36.66 平方公里，主要原因是划入产业集聚重点



管控单元的市级以上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面积增加；城

镇生活重点管控单元 512 个，面积为 6452.33 平方公里，占

全省陆域总面积的 6.19%，面积较上一轮减少 392.61 平方公

里，主要原因是与城镇开发边界衔接后，将成片的永久基本

农田调出城镇生活重点管控单元。一般管控单元 185 个，面

积 36111.41 平方公里，占全省陆域总面积的 34.68%。 

海洋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共划定海洋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248 个。包括：优先保护单元 128 个，面积 17538.94 平方公

里，占全省海域总面积的 40.28%，面积较上一轮增加 3161.08

平方公里，主要原因是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增加，以及将国土

空间规划中的大部分生态控制区纳入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

控单元 98 个，面积 8313.74 平方公里，占全省海域总面积的

19.10%，面积较上一轮增加 1546.28 平方公里，主要原因是

将国土空间规划中大部分海洋发展区纳入重点管控单元。一

般管控单元 22 个，面积 17686.84 平方公里，占全省海域总

面积的 40.62%。 

（二）准入清单更新情况 

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各类文件、相关规划，结合最新

的环境准入要求、污染防控、风险防范、资源节约等要求，

动态更新准入清单。 

总体准入清单中，一是聚焦空气质量改善，明确：重点

区域新改扩建用煤项目，依法实行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全

面淘汰并禁止新建 35 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按照国家

要求落实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行业产能置换，禁止新增焦



化、电解铝产能；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等。二是聚

焦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行业污染防控，明确：环杭州

湾城市群推进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温台沿海城市群重点

整治“低散乱”，提升产业能级档次；浙中城市群限制发展高

污染、高能耗产业；衢丽花园城市群全域严格控制三类项目

准入；落实夏秋季臭氧污染削峰和冬季颗粒物污染控制；引

导石化、化工、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合理布局

等。三是落实大运河保护修复，明确：严格执行浙江省大运

河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通则和管控细则各项规定，严格

落实浙江省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建设项目准入负面清单等。四

是突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明确：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推进重点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

同控制；推进水环境治理、水处理、水资源利用与温室气体

协同控制等。五是推进新污染物治理，明确：建立新污染物

风险评估体系，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实施禁止、限制、限排

等环境风险管控措施。六是重视绿色低碳和节能减排，明确：

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等。 

分类准入清单中，优先保护单元增加了外来物种入侵管

控、林业湿地固碳增汇等管控要求，并衔接了重点行业重点

重金属污染物管控要求。城镇生活重点管控单元增加了能源、

工业、建筑、交通、居民生活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建

筑绿色化改造等管控要求，并衔接了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

染物、城镇“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等管控要求。产业集聚重点



管控单元增加了绿色降碳技术改造、严控“两高”行业、重点

行业碳排放评价等管控要求，并衔接了工业园区（工业企业）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等管控要求。一般管控单元增加了农业

领域减污降碳协同、秸秆露天焚烧监管、农田退水治理等管

控要求。 

（三）工业项目分类表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

版）》，结合工业项目污染排放情况和环境风险水平，对工业

项目分类表进行更新。原则上，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工业

项目纳入三类工业项目，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工业项目纳

入二类工业项目，填写环境影响登记表或无需开展环境影响

评价的工业项目纳入一类工业项目。 

特此说明。 

 


